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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德美高公司的基本情况

(

一

)

德美高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德美高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04

月

24

日

,

住所为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广珠公路海尾路段

(

德美办公大楼

内

6

楼

),

注册资本为

200

万元人民币

,

法定代表人为何国英

,

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

公司经营范围为

:

经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禁止或应经许可的项目

)

。

(

二

)

德美高公司的股权情况介绍

1

、截至目前

,

德美高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

股东名称 股权性质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

）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股

２００ １００％

合 计

／ ２００ １００％

2

、本次增资并更名后

,

德美高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

股东名称 股权性质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

）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股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

合 计

／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

(

三

)

德美高公司经营情况介绍

德美高公司经营业绩情况

(

单位

:

元

)

项 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审计数）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未经审计）

项 目

２０１５

年

１－１２

月

（审计数）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未经审计）

应收账款总额

５

，

５７１

，

５７０．４ ７

，

６６２

，

３５５．７１

营业收入

３０

，

７２５

，

２７３．１５ ８

，

７２４

，

９８０．１２

存货

０ ０

营业利润

８７１

，

４８１．４１ －８８

，

２８８．４２

负债总额

８

，

２９６

，

２６３．４３ ８

，

２１９

，

３６４．０４

净利润

６２３

，

４８６．６９ －８８

，

２８８．４２

资产总额

１０

，

９５０

，

１７２．３５ １０

，

１４９

，

９０５．７５ －

净资产

２

，

６５３

，

９０８．９２ ２

，

５８１

，

５４１．２７ －

三、本次增资及变更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

、根据公司业务多元化发展和事业部管理模式的发展战略

,

公司经营业务主要由精细化工、石油化工

和农牧食品三大业务模块。目前

,

公司精细化学品项目管理机制逐渐成熟

,

构建起业内最具竞争力的覆盖全

国的直销网络体系

,

持续拓展业务范围

,

不断丰富产品品种

,

扩大市场领域。

为进一步推进股份公司的平台化建设和发展

,

作为公司精细化学品业务中最重要的事业部

,

纺化事业部

通过建立法人主体进行独立运营、独立考核

,

能够进一步地激活纺化事业部的新活力

;

同时

,

公司将以德美高

公司作为实施纺化事业部员工持股计划的主体

,

深化公司“同创共享”文化

,

将公司利益与员工利益紧密相

连

,

从而激发员工创新、创业的动力

,

建立长效分享机制

,

实现企业和员工的可持续发展。

2

、本次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德美高公司进行增资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3

、德美高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也可能面临市场风险、技术风险、人力资源风险等

,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看待

上述事宜

,

注意投资风险。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石碧先生、张宏斌先生、徐滨先生对公司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德美高公司进行增资的事项

,

进行了充分的事前核实并认可相关交易。

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本次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德美高公司的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

符合公司业务多

元化发展和事业部管理模式的发展战略

,

没有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

,

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

有关规定。同意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德美高公司增资

9800

万元人民币。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刊登于

2016

年

4

月

27

日的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

六、备查文件

1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

2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054� � � �证券简称:德美化工 公告编号:2016-027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关于同一控制下企业

合并追溯调整期初及上年同期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25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

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追溯调整期初及上年同期数的议案》

,

相关情况公告

如下

:

一、追溯调整基本情况

2015

年

12

月

18

日

,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收购亭江新材股份的关联交

易议案》

,

公司收购黄冠雄先生、何国英先生、 高明波先生、宋琪女士、胡家智先生、钱铸先生、黄良莹先生持

有的四川亭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亭江新材”

)

股份。收购完成后

,

公司持有亭江新材

50,266,950

股股份

,

占亭江新材总股份数的

83.78%

。该议案已经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6

年

2

月

1

日

,

亭江新材工商变更手续办理完成

,

公司正式完成对亭江新材的收购

,

亭江新材变更为公

司控股子公司

,

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企业合并》《会计准则讲解

(2010 )

》的相关规定

,

对于同一控制下的控股合并

,

应视同合并后形成的报告主体自最终控制方开始实施控

制时一直是一体化存续下来的

,

体现在其合并财务报表上

,

即由合并后形成的母子公司构成的报告主体

,

无

论是其资产规模还是其经营成果都应持续计算

;

对于同一控制下的控股合并

,

在合并当期编制合并财务报表

时

,

应当对合并资产负债表的期初数进行调整

,

同时应当对比较报表的相关项目进行调整

,

视同合并后的报

告主体在以前期间一直存在。

由于上述股权收购交易发生前

,

公司及亭江新材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黄冠雄先生实际控制。因此

,

公司

对亭江新材的合并为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企业合并实际发生在

2016

年

2

月

,2016

年

1

月

1

日合并方账上并不

存在对合并方的长期股权投资

,

在编制比较报表时

,

应将被合并方的有关资产、负债并入后

,

因合并而增加的

净资产在比较报表中调整所有者权益项下的资本公积

(

股本溢价

)

。因此公司按照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相

关规定对比较期报表进行了追溯调整

,

且按照规定进行了账务处理。

二、具体影响

(

一

)

上述合并报表范围变化对

2016

年

1

月

1

日资产、负债及权益项目的累积影响数如下

:

项目

调整前

２０１５

年度合并报表年末

数

调整后

２０１６

年度合并报表年初

数

调整后与调整前的差异

总资产

２

，

４８９

，

０６４

，

３６６．８９ ２

，

９８２

，

４８３

，

３１０．９７ ４９３

，

４１８

，

９４４．０８

其中：流动资产

１

，

０６６

，

１９４

，

０４６．０８ １

，

３３５

，

６３０

，

９９１．３５ ２６９

，

４３６

，

９４５．２７

非流动资产

１

，

４２２

，

８７０

，

３２０．８１ １

，

６４６

，

８５２

，

３１９．６２ ２２３

，

９８１

，

９９８．８１

总负债

５２０

，

８３５

，

６０８．５６ ８６１

，

６５０

，

２０６．０１ ３４０

，

８１４

，

５９７．４５

其中：流动负债

３６８

，

２５３

，

８０６．９３ ６６４

，

６７９

，

２４８．１８ ２９６

，

４２５

，

４４１．２５

非流动负债

１５２

，

５８１

，

８０１．６３ １９６

，

９７０

，

９５７．８３ ４４

，

３８９

，

１５６．２０

净资产

１

，

９６８

，

２２８

，

７５８．３３ ２

，

１２０

，

８３３

，

１０４．９６ １５２

，

６０４

，

３４６．６３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得的股东

权益

１

，

７７４

，

８５８

，

５８６．５９ １

，

９１１

，

６９４

，

３２７．０３ １３６

，

８３５

，

７４０．４４

少数股东权益

１９３

，

３７０

，

１７１．７４ ２０９

，

１３８

，

７７７．９３ １５

，

７６８

，

６０６．１９

(

二

)

上述合并报表范围变化对

2015

年度合并利润表项目的影响数如下

:

项目

调整前

２０１５

年

合并数

调整后

２０１６

年

上年数

调整后与调整前的差异

一、营业收入

２

，

０９２

，

１０９

，

３１５．５２ ２

，

３７０

，

５４６

，

２７９．１８ ２７８

，

４３６

，

９６３．６６

减：营业成本

１

，

６１６

，

２２０

，

４９６．２１ １

，

７９４

，

３７７

，

２４９．９９ １７８

，

１５６

，

７５３．７８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２

，

８２５

，

０８０．８４ １５

，

０３５

，

７０１．０６ ２

，

２１０

，

６２０．２２

销售费用

１３５

，

１８４

，

３３８．５３ １５２

，

５５０

，

７３４．２５ １７

，

３６６

，

３９５．７２

管理费用

２００

，

５４０

，

９１５．５４ ２４２

，

５５１

，

７９８．９４ ４２

，

０１０

，

８８３．４０

财务费用

２６

，

７１７

，

８４０．１１ ５０

，

４４５

，

７１３．６５ ２３

，

７２７

，

８７３．５４

资产减值损失

１５

，

７９３

，

３７６．７０ １６

，

３４６

，

０２１．８５ ５５２

，

６４５．１５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７

，

９３２

，

９６８．６９ ７

，

９３２

，

９６８．６９

投资收益

２６２

，

２１５

，

４４４．６５ ２６２

，

２９８

，

８８９．９０ ８３

，

４４５．２５

二、营业利润

３４７

，

０４２

，

７１２．２４ ３６９

，

４７０

，

９１８．０３ ２２

，

４２８

，

２０５．７９

加：营业外收入

５２

，

７７１

，

５９４．５３ ５６

，

５１５

，

２９３．１１ ３

，

７４３

，

６９８．５８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３９

，

５０７

，

８２４．６５ ４２

，

０２８

，

５８０．７７ ２

，

５２０

，

７５６．１２

减：营业外支出

６

，

０５１

，

９９１．９０ ６

，

０８１

，

３２９．１３ ２９

，

３３７．２３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２

，

４５９

，

５１０．１０ ２

，

４６２

，

４８３．５７ ２

，

９７３．４７

三、利润总额

３９３

，

７６２

，

３１４．８７ ４１９

，

９０４

，

８８２．０１ ２６

，

１４２

，

５６７．１４

减：所得税费用

８６

，

６５７

，

５０９．５６ ９２

，

５７７

，

４６７．６８ ５

，

９１９

，

９５８．１２

四、净利润

３０７

，

１０４

，

８０５．３１ ３２７

，

３２７

，

４１４．３３ ２０

，

２２２

，

６０９．０２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２８５

，

０６８

，

５０６．３２ ３０５

，

８６７

，

１６９．９２ ２０

，

７９８

，

６６３．６０

少数股东损益

２２

，

０３６

，

２９８．９９ ２１

，

４６０

，

２４４．４１ －５７６

，

０５４．５８

五、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０．６８ ０．７３ ０．０５

（二）稀释每股收益

０．６８ ０．７３ ０．０５

三、 董事会关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追溯调整期初数及上年同期数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

:

公司本次因收购亭江新材

83.78%

所进行的财务报表数据追溯调整

,

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 及其相关指南、解释等关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规定

,

公司按规定对报表期初数及上年同期数进行

追溯调整

,

是对公司经营状况的客观反映

,

我们同意本次追溯调整。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6-014)

刊登于

2016

年

4

月

27

日的《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

四、独立董事关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追溯调整期初数及上年同期数合理性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石碧先生、张宏斌先生、徐滨先生对公司关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追溯调整期初数及上

年同期数合理性的事项

,

进行了充分的事前核实和认可。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

公司本次因收购亭江新材

83.78%

所进行的财务报表数据追溯调整

,

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 及其相关指南、解释等关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规定

,

公司按规定对报表期初数及上年同期数进

行追溯调整

,

财务核算符合有关规定

,

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

有利于真实反映公司实际

的经营成果

,

我们同意本次追溯调整。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刊登于

2016

年

4

月

27

日的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

五、监事会关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追溯调整期初数及上年同期数合理性的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

:

本次亭江新材以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方式纳入本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表合

并范围

,

并对可比期间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追溯调整事项

,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其相关指南、解释等的规定及

公司的实际情况

,

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我们同意本次追溯调整。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6-015)

刊登于

2016

年

4

月

27

日的《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

六、备查文件

1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

2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

2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054� � � �证券简称:德美化工 公告编号:2016-028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谨定于

2016

年

5

月

17

日下午

15:00,

召开公司

2015

年度

股东大会

,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股东大会届次

:2015

年度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性质为年度股东大会。

2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4

月

25

日

,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召开

2015

年度股东大会的

议案》。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6-014)

刊登于

2016

年

4

月

27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

。

3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

4

、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

现场会议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17

日

(

周二

)

下午

15:00;

网络投票时间为

:

(1)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17

日上午

9:30

—

11:

30,

下午

13:00

—

15:00

。

(2)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16

日下午

15:00,

至

2016

年

5

月

17

日下午

15:00

。

5

、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行使表决权。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

形式的投票平台

,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可选择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

,

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

、出席会议人员

:

(1)2015

年度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6

年

5

月

12

日

(

周四

),

凡

2016

年

5

月

12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

参加表决

;

不能亲自出席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授权他人代为出席

,

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

网络投票

,

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2)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公司聘请的律师。

7

、现场会议地点

: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会议室

(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容里建丰

路

7

号

)

。

二、会议审议事项

(

一

)

审议《公司

2015

年度报告及摘要》。

本议案为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

,

需对中小投资者即对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单独计票并披露。

本议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6-014)

及《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6-015)

刊登于

2016

年

4

月

27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5

年度报告摘要》

(2016-016)

刊登于

2016

年

4

月

27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5

年度报告全文》

(2016-017)

全文刊登于

2016

年

4

月

27

日的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刊登于

2016

年

4

月

27

日

的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

二

)

审议《公司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6-

014)

刊登于

2016

年

4

月

27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郝英奇先生、刘洪山先生、夏维洪先生分别于

2016

年

4

月

25

日向公司董事会

提交了《公司独立董事

2015

年度述职报告》

,

将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代为在

2015

年度股东大会上进

行

2015

年度工作述职。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石碧先生、张宏斌先生、徐滨先生分别于

2016

年

4

月

25

日向公司董事会提交

了《公司独立董事

2015

年度述职报告》

,

将在

2015

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

2015

年度工作述职。

公司历任独立董事郝英奇先生、刘洪山先生、夏维洪先生以及现任独立董事石碧先生、张宏斌先生、徐

滨先生提交的《公司独立董事

2015

年度述职报告》刊登于

2016

年

4

月

27

日的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

三

)

审议《公司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经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6-

015)

刊登于

2016

年

4

月

27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

告》刊登于

2016

年

4

月

27

日的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

四

)

审议《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6-014)

及《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6-015)

刊登于

2016

年

4

月

27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

XYZH/ 2016GZA20311

号《审计报告》刊登于

2016

年

4

月

27

日的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

五

)

审议《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本议案为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

,

需对中小投资者即对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单独计票并披露。

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

XYZH/ 2016GZA20311

号《审计报告》确认

,2015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308,297,600.37

元。根据国家有关规定

,

提取

10%

法定盈余公

积

30,829,760.04

元

,

减去本年已分配

2014

年现金股利

38,751,637.83

元

,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586,862,536.09

元

,

报告期末母公司累计可供未分配的利润

825,578,738.59

元。

为了回报投资者

,

根据《公司章程》和《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2014-2016)

》的相关规定

,

并综合考虑公司的实

际状况

,

公司提出如下利润分配方案

: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扣除公司库存股的

578,643

股

(

已注销回购股份

),

公司以

419,230,828

股股本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送现金股利

1.2

元

(

含税

),

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50,307,

699.36

元

,

剩余未分配利润

775,271,039.23

元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本议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6-014)

及《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6-015)

刊登于

2016

年

4

月

27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刊登

于

2016

年

4

月

27

日的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

六

)

审议《公司关于续聘公司

2016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本议案为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

,

需对中小投资者即对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单独计票并披露。

本议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6-014)

刊登于

2016

年

4

月

27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

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刊登于

2016

年

4

月

27

日的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

七

)

审议《公司

2016

年度向关联方顺德农商行申请授信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为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

,

需对中小投资者即对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单独计票并披露。

本议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6-014)

及《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6-015)

刊登于

2016

年

4

月

27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刊

登于

2016

年

4

月

27

日的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

八

)

审议《公司

2016

年度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向关联方顺德农商行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本议案为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

,

需对中小投资者即对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单独计票并披露。

本议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6-014)

及《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6-015)

刊登于

2016

年

4

月

27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刊

登于

2016

年

4

月

27

日的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

九

)

审议《公司

2016

年度向非关联方银行申请综合授信融资的议案》。

本议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6-014)

刊登于

2016

年

4

月

27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三、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办法

(

一

)

登记时间

:

2016

年

5

月

16

日

(

星期一

)

上午

8:00-12:00,

下午

13:30-17:00

。

(

二

)

登记方式

:

1

、法人股东登记

: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

,

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

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办理登记手续

;

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

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加盖委托人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2

、自然人股东登记

:

自然人股东出席的

,

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3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

登记时间以收到传真或信函时间为准

),

不

接受电话登记

,

传真登记请发送传真后电话确认。信函或传真方式须在

2016

年

5

月

16

日下午

17

点前送达或

传真至公司。

如采用信函方式登记的

,

信函请寄至

: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广珠公路海尾路段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

邮编

:528303,

信函请注明“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字样。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

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

投票系统

(

地址为

http://wltp.cninfo.com.cn)

参加网络投票。

(

一

)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

、投票代码

:362054

2

、投票简称

:

德美投票

3

、投票时间

: 2016

年

5

月

17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

4

、在投票当日

,

“德美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5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1)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2)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

元代表总议案

,1.00

元代表议案

1,2.00

元代表议案

2,

依此类推。对于逐项表决的议案

,

如议案

1

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

,1.01

元代表议案

1

中子议案

1.1,1.02

元代

表议案

1

中子议案

1.2,

依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2015

年度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１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报告及摘要

１．００

议案

２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００

议案

３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００

议案

４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００

议案

５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５．００

议案

６

公司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６．００

议案

７

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向关联方顺德农商行申请授信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７．００

议案

８

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向关联方顺德农商行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８．００

议案

９

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向非关联方银行申请综合授信融资的议案

９．００

(3)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4)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

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

,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票表

决

,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

为准

;

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5)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申报为准

,

不能撤单。

(6)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

,

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视为未参与投票。

(

二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16

日

(

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

)

下午

15:00,

结束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17

日

(

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

)

下午

15:00

。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

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

(2014

年

9

月修订

)

》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

,

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申请服务密码的

,

请登陆网址

:http://www.szse.cn

或

http://wltp.cninfo.com.cn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

填写相

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有

限公司或其委托的数字证书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3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

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三

)

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1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

,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

种方式重复投票

,

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2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

,

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

,

在计票时

,

视为该股东出席股

东大会

,

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

;

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

,

视为弃权。

五、其他事项

1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

:

潘大可 吴琦

联系电话

:0757-28397912;0757-28399088 316 811

传真

:0757-28803001

邮政编码

:528303

2

、会期预计半天

,

与会股东住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1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

2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

3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致

: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本单位出席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

会

,

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本人

/

本单位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

,

受托人可代

为行使表决权

,

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本人

/

本单位承担。投票说明

:

请在对议案投票选择时打“

√

”

,

“同意” 、“反对” 、“弃权”都不打“

√

”视为弃权

,

“同意” 、“反对” 、“弃

权”同时在两个选择中打“

√

”视为废票处理。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

１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报告及摘要

议案

２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

３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

４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议案

５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议案

６

公司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议案

７

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向关联方顺德农商行申请授信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案

８

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向关联方顺德农商行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

品的议案

议案

９

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向非关联方银行申请综合授信融资的议案

委托人签字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字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委托期限

:

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

注

:

授权委托书以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

,

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

证券代码:002054� � � �证券简称:德美化工 公告编号:2016-029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15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将于

2016

年

5

月

6

日

(

星期五

)

下午

15:00

—

17:00

在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上举行

2015

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

,

本次年度报告会将采用网络远

程方式召开

,

投资者可登录投资者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

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会的人员有

:

公司董事长黄冠雄先生

,

总经理公司徐欣公先生

,

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

经理朱闽翀先生

,

公司独立董事张宏斌先生

,

公司财务总监周红艳女士。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

特此公告。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上接B207版）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公司2015年度财务报告 √

3 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

4 关于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5 201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6 公司2015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

7 关于公司2016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

8 关于聘请公司201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

9 关于公司2016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以上各议案已经2015年4月26日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暨2015年度董事会

审议通过，并于4月27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有关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资料也将于

会议召开前刊登自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4、7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

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

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

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

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

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

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

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3009 北特科技 2016/5/12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

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的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二）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人单

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

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

登记。

（三）不能现场办理登记的，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传真或信函以

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信函或传真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四）登记时间：2016�年 3月 24�日上午 8:30－11:30，下午 2:00－5:00。

（五）登记地点：上海市嘉定区华亭镇高石路 2488�号北特科技证券部。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甄一男 电话：021-39900388

传真：021-39909061

六、其他事项

与会股东或代理人，食宿和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上海北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7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上海北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6年5月18日召开的贵公司2015年

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公司2015年度财务报告

3 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4 关于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5 201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6 公司2015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7 关于公司2016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8 关于聘请公司201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9 关于公司2016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

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03009� � � � � � �证券简称：北特科技 公告编号：2016-013

上海北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北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16年4

月26日在公司会议室举行。会议通知于2016年4月16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曹

宪彬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和《上海北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财务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的《上海北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 3名赞成，占全体监事人数的100%；0名反对；0名弃权。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的 《上海北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

告》。

表决结果： 3名赞成，占全体监事人数的100%；0名反对；0名弃权。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2015年度母公司单独实现净利润63,

768,348.33元，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按10%的比例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6,376,834.83元，2015

年现金分红23,467,400.00元（执行2014年第三季度分红方案），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78，140，

727.62元，2015�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合计为112，064，841.12�元。

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于2016年2月2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2016年第二十四次会议审核获得无条件通过，目前等待证监

会批文。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证券，存在

利润分配方案、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尚未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或者虽经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但未

实施的，应当在方案实施后发行。”

为不影响非公开发行工作的实施进度， 从股东利益和公司发展等综合因素考 虑， 公司

2015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如下：该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公

司章程》以及公司的《股东回报规划》，实施该预案有利于公司经营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我们同意该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3名赞成，占全体监事人数的100%；0名反对；0名弃权。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的《上海北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 3名赞成，占全体监事人数的100%；0名反对；0名弃权。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1） 营业收入:77,000万元

（2） 营业成本:59,150万元

（3） 销售费用:2,282万元

（4） 管理费用:� 7,757万元

（5） 财务费用:1,378万元

（6） 营业利润:6,117万元

（7） 利润总额6,117万元，比上年增长 4.1%。

表决结果： 3名赞成，占全体监事人数的100%；0名反对；0名弃权。

6.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的《上海北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 3名赞成，占全体监事人数的100%；0名反对；0名弃权。

三、上网公告附件

1.《上海北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报告》；

2.�《上海北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

特此公告。

上海北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股票简称：北特科技 股票代码：603009 � � � � �公告编号：2016-012

上海北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北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16

年4月26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举行。 会议通知于2016年4月16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会议由董事长靳坤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5人，实际出席董事5人(其中董事陶万垠

以通讯方式参会并表决)，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和《上海北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合法有效。会议形成如下

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的《上海北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 5名赞成，占全体董事人数的100%；0名反对；0名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财务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的《上海北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 5名赞成，占全体董事人数的100%；0名反对；0名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的 《上海北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

告》。

表决结果： 5名赞成，占全体董事人数的100%；0名反对；0名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2015年度母公司单独实现净利润63,

768,348.33元，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按10%的比例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6,376,834.83元，2015

年现金分红23,467,400.00元（执行2014年第三季度分红方案），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78，140，

727.62元，2015�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合计为112，064，841.12�元。

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于2016年2月2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2016年第二十四次会议审核获得无条件通过，目前等待证监

会批文。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证券，存在

利润分配方案、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尚未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或者虽经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但未

实施的，应当在方案实施后发行。”

为不影响非公开发行工作的实施进度， 从股东利益和公司发展等综合因素考 虑， 公司

2015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

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公司章程》以及公司的《股东回报规划》；实施该预案

有利于公司经营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如下：在仔细阅读了公司章程和《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

法规之后，我们认为该方案符合《公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公司章程》以及

公司的《股东回报规划》，实施该预案有利于公司经营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的行为。我们同意该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5名赞成，占全体董事人数的100%；0名反对；0名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15年履职情况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的《上海北特科技股份有限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15年履职情况报

告》。

表决结果： 5名赞成，占全体董事人数的100%；0名反对；0名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的《上海北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 5名赞成，占全体董事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的《上海北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 5名赞成，占全体董事人数的100%；0名反对；0名弃权。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拟定2016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为税前人民币6万元。

表决结果： 5名赞成，占全体董事人数的100%；0名反对；0名弃权。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201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2015年公司聘请的财务审计机构为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

“天职” ）。天职担任公司财务审计机构以来，遵照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很好地履行了

相关责任和义务。为保持审计工作的连续性，维护公司和股东权益，公司拟继续聘任天职为公

司201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具体审计业务费用授权董事会洽谈确定。

表决结果： 5名赞成，占全体董事人数的100%；0名反对；0名弃权。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连续多年为公司财务审计机构，担任公司财务

审计机构以来遵照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很好地履行了相关责任和义务。鉴于天职的

专业性和业内的良好声誉，公司拟聘任天职为公司2016年度内控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具体审

计业务费用授权董事会洽谈确定。

表决结果： 5名赞成，占全体董事人数的100%；0名反对；0名弃权。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1） 营业收入:77,000万元

（2） 营业成本:59,150万元

（3） 销售费用:2,282万元

（4） 管理费用:� 7,757万元

（5） 财务费用:1,378万元

（6） 营业利润:6,117万元

（7） 利润总额6,117万元，比上年增长 4.1%。

表决结果： 5名赞成，占全体董事人数的100%；0名反对；0名弃权。

（十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的《上海北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 5名赞成，占全体董事人数的100%；0名反对；0名弃权。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的《上海北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 5名赞成，占全体董事人数的100%；0名反对；0名弃权。

三、上网公告附件

1.《上海北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报告》；

2.�《上海北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15年履职情况报告》；

3.�《上海北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4.�《上海北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

5.《上海北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上海北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654� � � �证券简称：万润科技 公告编号：2016-040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办投资者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已于

2016

年

4

月

22

日披露

《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为方便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情况，公司

将举办投资者接待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接待时间

2016

年

5

月

3

日

15

：

00-17

：

00

二、接待地点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路北深圳国际交易广场

1812-1816

号会议室

三、接待方式

采用现场接待方式

四、预约方式

请有意向参与此次活动的投资者于

2016

年

4

月

28

日、

29

日

9

：

00-12

：

00

、

14

：

00-18

：

00

与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联系，以便接待登记和安排。

联系人：郝军、潘兰兰

电话：

0755-33378926

传真：

0755-33378925

邮箱：

wanrun@mason-led.com

五、公司参与人员

公司副董事长、总裁罗明先生，董事、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郝军先生，财务

总监卿北军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参与人员会有调整）。

六、注意事项

（

1

）请来访个人投资者携带个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股东账户卡原件及

复印件；机构投资者携带机构相关证明文件原件及复印件，公司将对来访投资

者的上述证明性文件进行查验并存档复印件，以备监管机构查阅。

（

2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要求投资者签署《承诺书》。

（

3

）为提高接待效率，在接待日前，投资者可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向董事

会办公室提出所关心的问题，以方便公司针对比较集中的问题进行统一答复。

特此公告。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600360� � � �证券简称：华微电子 公告编号：临2016-012

债券代码：122134� � � �债券简称：11华微债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股票连续

3

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 属于股

票异常波动的情况。

●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上海鹏盛科技实业有限公

司问询，截至本公告日不存在涉及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股票于

2016

年

4

月

22

日、

4

月

25

日和

4

月

26

日连续

3

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市场环境或行业政策没有

发生重大调整、生产成本和销售等情况没有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

正常。

（二）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函证确认：公司、公司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并购

重组、股份发行、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

传闻；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前期披露

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经公司核实，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没有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目

前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董事会也未

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

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纸为《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http://www.sse.com.cn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网站刊登的

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7日


